
會員規約 

親愛的朋友您好：  

歡迎您加入「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以下簡稱『本集團』）網站，當你選擇加

入本集團網站成為會員時（以下簡稱『會員』），即視為你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

受本集團網站會員規約（以下簡稱『本規約』）之全部內容。若你不同意，請立即

登出並停止使用本網站所提供之任何服務。於您的會員資格存續期間，公司有權於

任何時間修改或變更網站之會員規約內容。  

 

第一條  告知事項 

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本網站公告以下告知事項：  

(一 )本集團：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及旗下相關聯屬公司  

(二 )蒐集之目的：本集團人才招募與甄選相關作業。  

(三 )個人資料之類別：識別類、特徵類、家庭情形、社會情況、教育、技術或其他    

專業、受僱情形。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永久。  

(五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本集團。  

(六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本集團所在地區。  

(七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法：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及傳真。  

(八 )會員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得透過本網站提供之維護履歷功能，

進行查詢、閱覽、下載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履歷表內容；有關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利用或刪除履歷表內容部分，並得透過電子郵件與本網站服務人員連絡，

服務人員將於非國定假日期間上午 9:30~下午 6:30 之間為您處理。  

(九 )會員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以不影響個人權益。本網站係為提供求職服務

之招募網站，會員若不提供個人資料，本集團將無法提供當事人如第二條所示

之求職服務時，將影響會員之就業。  

 

 

第二條 本網站提供之求職服務內容 



會員充分瞭解本網站提供之求職服務內容，主要分為以下四種：  

(一 )會員主動應徵服務。  

(二 )提供本集團招募需求單位進行主動查詢人才服務。  

(三 )推薦其他求職者應徵本集團招募需求單位職缺之服務。  

(四 )進行會員自我推薦。  

 

第三條 個人資料的管理、維護及利用 

會員同意於本網站填寫及留存限會員之個人資料，無償且不附帶任何條件提供予本

集團蒐集、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包括：  

(一 )作為提供面試徵才之用。  

(二 )作為本集團相關面試徵才、招募之查閱、連絡及推薦之用。  

(三 )作為會員辨識及發送訊息之用。  

(四 )作為本集團統計與分析之用，例如：針對會員男女分佈、學歷、職務、地區等

為研究。分析結果之呈現方式僅有整體之數據及說明文字，僅供內部研究參考

使用。  

(五 )作為接收本集團各項服務與資訊之用。  

(六 )其他另經過會員以書面、電子郵件、傳真、網頁點選按鈕同意之利用。  

(七 )會員同意除個人資料的維護與記錄外，本網站沒有義務儲存、維護或備份會員

所使用的任何內容。  

(八 )會員於完成資料登錄及成功送出後，電腦系統將會依照會員在本網站提供之個

人資料及修改予以紀錄。  

 

第四條  會員注意事項  

為了使用本網站提供之會員服務，會員同意以下事項：  

(一 ) 會員保證所註冊登錄之個人資料及履歷表 (含照片與其他附加檔案資料 )，均為

其本人登錄時正確、最新及完整之資料，且絕無擅自利用他人名義或自為不實



之登錄。履歷表之各項內容，均經詳實填寫，絕無虛偽不實、內容不雅、違反

社會善良風俗，或與履歷表目的不符之情事。若經查明或他人檢舉，本集團有

權修改、移除、不予刊登、關閉履歷表或將會員列入拒絕往來用戶名單。若涉

及民刑事糾紛者，本集團亦會配合檢調或司法機關，提供會員之履歷表、連線

紀錄或其他與求職面試相關之資料供查證。  

(二 ) 會員明瞭首次登錄履歷表，凡個人連絡資料不全、學歷及自傳留白，或過於精

簡，本集團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作業，可能會對應徵申請的處理及結果有所

影響。  

(三 ) 會員同意須維持並更新個人資料，確保其為正確、最新及完整。若會員提供任

何錯誤或不實資料，本集團有權暫停或終止會員之帳號，並拒絕會員使用會員

服務之全部或一部分。  

(四 ) 如果會員不同意本集團之求職會員規約，則不應登錄成本集團會員或使用本網

站之任何服務。  

(五 ) 會員同意且了解，不得與他人共用同一帳戶，亦不得將登入本網站之帳號及密

碼提供或透露予任何第三人，任何第三人因獲悉會員帳號密碼而登入會員帳戶

所發生之任何問題，概由會員自行承擔所有後果。  

(六 ) 會員明瞭於本網站每人僅限登錄一份履歷表，遇有重覆登錄者，本網站之系統

將自動予以刪除。  

(七 ) 會員明瞭填寫自傳時，若於自傳欄位填寫個人姓名及連絡資料，此一揭露之風

險，應由會員自行承擔。  

(八 ) 會員應徵本網站之職務，若本集團須對會員做人事背景查核（Reference Check）

時，會員同意授權本集團得連絡履歷表所列之推薦人或會員曾服務公司之人員，

以查核會員現在或過去學經歷等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本集團為此得蒐集、

處理與利用該查核後所獲取之會員個人資料，做為徵才評估之用。  

 

 

第五條  求職者履歷資料之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會員同意本集團得將其合法所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會員履歷表內之個人資料，基於

徵才聘僱相關之目的，予以揭露、轉介予本集團旗下相關公司交互運用，但前開資

料應妥善運用及管理，且本集團應確保會員所提供之所有資料皆受到本規約之嚴格

保護。  

 

第六條  違約處理  

會員同意若發生以下各款事由，本集團有權暫停或終止會員之帳號，並拒絕會員使

用會員服務之全部或一部分：  

(一 ) 會員登錄之履歷表（含照片與其他附加檔案資料）有虛偽不實，經查明屬實者。  

(二 ) 會員利用本網站之求職服務，從事不法或與求職面試無關之行為，經查明屬實

者。  

(三 ) 會員已與本集團約定前往面試或上班之時間，屆時無故不到，未事先或事後立

即通知本集團及旗下相關聯屬公司解釋原委，不聞不問，經查明屬實者。  

(四 ) 會員違反本規約第五條。  

 

第七條  本網站安全維護  

(一 )會員同意不得於本網站從事任何非法、違反公序良俗之行為。  

(二 )會員同意不上傳病毒或其他攻擊程式碼。  

(三 )會員同意未經本網站事前書面同意，不得發布任何他人之個人資訊。  

(四 )會員同意不發布任何誹謗侵害他人名譽或為謠言、猜測、捏造不實言論等行為。  

(五 )會員同意不會進行任何會導致本網站關閉、超載、損害正常運作或外觀之行為。  

 

第八條  本網站免責約定  

會員明瞭本網站提供之求職服務，並不表示本網站有義務或有責任為會員找到工作。 

 



第九條   隱私權保護政策  

本網站之隱私權保護政策應依循「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隱私權保護政策辦理，

會員明瞭該隱私權保護政策亦構成本會員規約之一部份。  

 

第十條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本會員規約之解釋與適用，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會員與本集團共同約定，若

因使用本網站發生爭議而有訴訟之必要時，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